
投保须知

1. 投保区域：本产品由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龙人寿”）承保，君龙人寿总公司设立在厦

门，目前在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本产品建议在君龙人寿设有分支机构区域的客户投保；

对于君龙人寿未设分支机构的地区，可能会存在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但君龙人寿会在用户服务和时效上竭力

保障，同时我司已具备全流程线上服务的能力，您可以通过关注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君龙人寿”进行了解

及自助办理相关业务。若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或通过君龙人寿微信服务

号“君龙人寿”进行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如实告知：

1）本次投保由您通过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独立了解产品信息，完全理解同意保险条款及所有文件中约定内

容的前提下，自主完成的投保行为。请您确认与投保申请有关文件、投保信息均完全属实，若因您未如实告

知或提供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即因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君龙人寿承保，君龙人寿有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君龙人寿可不承担保

险责任。

2）您投保时已充分理解健康告知问卷、智能核保交互问答问卷（若有）的内容，并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健

康情况进行如实回答，同时您认可任何销售渠道及服务人员所提供的核保意见或结论不作为我司承保的承诺，

承保结论应以正式投保后、我司出具的最终结论为准。若您对健康询问内容有疑问，请联系 400-666-0123

客服进行咨询。

3. 信息真实性：请您务必真实、准确的填写客户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联

系地址、手机号等信息，如果您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或您的权益受

损等；君龙人寿采集客户信息的用途，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费、核保、

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请您按照真实信息逐项填写完整。

4. 保险合同效力：以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

无效。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非同一人，请您（投保人，下同）确认已经获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若被保险人为您的未成人子女可不受此限。

5. 保单形式：本产品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数据电文

是合同的合法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承保后您可以通过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

“君龙人寿”查询保单。如您在本保单有效期内变更信息，本保单将记录为最新信息，您可通过官方微信服

务号查看本保单变更记录。

6. 保单查询和验真：您可关注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君龙人寿”在“服务大厅-保单查询”验证电子保单的

真伪。

7. 保险费支付及发票：本产品需要您使用本人账户支付保费。请您关注“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申请电

子发票，经您要求君龙人寿将向您所预留的邮箱发送电子发票。

8. 服务渠道：本公司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接受客户的保险条款咨询、投保咨询、保单信息查

询、保全咨询、理赔报案及客户投诉等。



9. 偿付能力：请了解，本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已达到了监管要求，若需进一步了解本公司最新季度的偿

付能力信息及风险综合评级结果，请详见君龙人寿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10. 线上服务说明：君龙人寿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线上服务已开通联系方式变更、证件有效期更新、红利领取、

余额退费、生存金/满期金领取、贷款清偿、生存金授权、受益人变更等项目；理赔线上服务已开通在线报

案、在线理赔申请等项目。其他线上服务项目，您可以通过关注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君龙人寿”进行了解

及自助办理；对尚未开通线上服务的项目，您可前往您本人所在地就近的君龙人寿客服柜面办理，也可拨打

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 进行咨询和办理。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二维码如下，您可以直接微信扫描

二维码关注，亦可通过微信直接搜索微信服务号“君龙人寿”进行关注。

11. 争议处理：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达成的

仲裁协议通过仲裁解决。无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在完成投保后，关注君龙人寿微信服务号“君龙人寿”，通过微信服务号进行

电子化回访。如保单生效后 5~7 日还未完成电子化回访的，君龙人寿会采用电话方式进行回访（回访电话为：

0592-2992885/2992886/2992887 请您将这三个电话设置白名单，并注意接听）。

13. 适当性评估：在您购买君龙人寿保险产品的整个服务过程中，本公司已履行以下适当性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1）公司已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收集。2）本公司已进行产品风险与关键信息告知：包括产品

名称、保障范围、保险期限、交费期限、赔偿限额、索赔程序、保单现金价值、续保条件、减轻或者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等；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保费损失或者保单利益不及预期的事项；犹豫期及投保

人在犹豫期内的权利；退保可能遭受的损失；需要投保人支付的保费总额、保单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等各

项费用等；3）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与匹配：本公司已根据投保人提供的信息，对投保人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

评估，对投保人不具备适当性的情形进行风险提示。4）持续告知与风险警示：本公司已告知投保人，在保

险合同存续期间，若产品风险特征发生变化或投保人风险承受能力发生重大变化，投保人有义务及时告知本

公司，本公司可能提供后续评估与调整建议。同时，本公司已明确提示投保人定期检视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与

产品适配性的重要性。5）本公司及工作人员不存在以下不当销售行为：未代替投保人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未先销售后评估投保人风险承受能力，未向投保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本保收益承诺，未使用不实或引人

误解的宣传资料，未主动推介风险等级高于投保人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未以任何方式诱导投保人提供不实

信息或妨碍投保人真实意愿表达等。投保人基于自身独立的判断，自愿作出本次保险产品的购买决定。投保

人已充分理解所购买保险产品的性质、相关风险及本公司已履行的上述适当性义务，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投资风险及后果。



产品说明

1. 投保本保险产品前，请投保人认真阅读产品页面展示内容以及《君龙健康美满 F 款重大疾病保险（互联

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6]疾病保险 034 号；报送文件编号：君寿保发〔2026〕198 号）、《君龙附

加豁免保费 C 款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5]疾病保险 058 号，报送文件编号：君

寿保发﹝2025﹞312 号），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内容。

2. 《君龙健康美满 F 款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

(1) 投保要求：

1) 被保险人年龄：0周岁（出生满28天）-50周岁；

2)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限本人、父母、配偶、子女。

(2) 保险期间与交费

保险期间 交费年期 10年交 15年交 20年交 30年交 35年交

终身
被保险人年龄

（周岁)
0-50 0-40 0-45 0-35 0-35

(3) 交费频次：年交。

(4) 职业规则：限重疾险1-4类职业。

(5) 保额规则：

1) 最低基本保额：5万元，且须为1万元的整数倍；

2) 最高保额：

(6) 附加险规则：投、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可附加《君龙附加豁免保费C款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

被保险人

年龄

本险种最高投保基本

保额

老客户累计最高基本保额

（重疾险+防癌险）

累计免体检基本保额

（重疾险+防癌险）

0-40周岁 50万元 100万 50万

41-45周岁 40万元 80万 40万

46-50周岁 20万元 50万 20万



3. 《君龙附加豁免保费 C 款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

(1) 投保条件：

1) 主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

2) 主险的投保人为本险种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限18-60周岁。

(2) 基本保险金额：为该单主险及其他可豁免长期附加险的期交保费之和，且该单所有可豁免主附险保费

需同时豁免。

(3) 交费期间：主险的交费期间-1。

(4) 交费频次：年交、月交，月交时首期须缴纳2个月保费。

(5) 保险期间：同主险的保险期间。

(6) 职业规则：限重疾险1-4类职业。

4. 本保险产品生效时间为投保并交纳保险费后的次日零时，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日期为准。

5. 宽限期说明：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

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

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

时起效力中止。

6. 您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

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我们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